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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 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報告 (詳議事手冊第 30 頁)。 

五、104 年度買回本公司股份報告 (詳議事手冊第 31 頁)。 

六、修正「道德行為準則」及「誠信經營守則」部分條文報告(詳議事手冊第 32 頁～第 39 頁)。 

 

參參參參、、、、承認事項承認事項承認事項承認事項 

第 一 案  

案    由：本公司 104 年度決算表冊，敬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 

一、本公司 104 年度決算表冊（包括營業報告書及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卓明

信、余鴻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畢，認為

尚無不合，並出具書面查核報告在案。 

二、敬請  承認。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912,610,093 權。 

       表決結果 (含電子投票) 
佔表決時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871,802,637 權 95.5 

反對權數 307,375 權 - 

無效權數 0 權 - 

棄權/未投票權數 40,500,081 權 4.5 

          贊成權數已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 二 案  

案    由：本公司 104 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 

一、本公司 104 年度決算業已辦理完竣，爰擬具 104 年度盈餘分配如次： 

1.期初未分配盈餘           新臺幣 

2.追溯適用影響數 

3.調整後期初未分配盈餘(第1項加第2項) 

4.因長期股權投資調整保留盈餘 

5.確定福利計劃之再衡量數列入保留盈餘 

6.調整後未分配盈餘(第3項減第4項減第5項) 

7.104年度稅後淨利  

8.應提列百分之十法定公積(第7項乘10%) 

9.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0.可供分配之盈餘(第6項加第7項減第8項減第9項) 

11.104年度盈餘分配(每股1.0元) 

12.期末未分配盈餘(第10項減第11項) 

1,333,107,643元 

    11,253,828元 

1,344,361,471元 

(   45,129,905元) 

(  340,055,508元) 

959,176,058元 

1,714,769,683元 

(  171,476,968元) 

(   68,426,138元) 

2,434,042,635元 

( 1,416,940,589元) 

 1,017,102,0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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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分配，係先動用 104 年度之盈餘分派，不足部份，先由 87 至 103 年度間之

盈餘派發，仍有不足，再以 86 年底前之盈餘支應。 

三、現金股息及紅利俟本(105)年度股東常會通過後，由董事長依董事會之授權，另訂

除息基準日分配之，現金股利配發每位股東一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該

畸零款合計數轉列其他收入。惟如嗣後因本公司於分配股息紅利基準日前依證券

交易法第 28 條之 2 及其他法令規定，致本公司分配股息紅利基準日之流通在外股

數有所增減者，授權董事會依本次盈餘分配案決議之股息紅利，按分配股息紅利

基準日實際流通在外股數，調整股東配息率。 

四、敬請  承認。 

決    議：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含電子投票)912,610,093 權。 

       表決結果 (含電子投票) 
佔表決時出席股東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874,946,864 權 95.9 

反對權數 318,302 權 - 

無效權數 0 權 - 

棄權/未投票權數 37,344,927 權 4.1 

          贊成權數已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肆肆肆肆、、、、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無 

 

伍伍伍伍、、、、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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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廿二條 (刪除) 董事酬勞金之成數，由股

東會議定。 

配合第廿七條

之修正，刪除本

條規定。 

第廿七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提

撥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點

五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

分之二點五為董事酬勞。但

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

先保留彌補數額。 

 

員工酬勞得以股票或現金

為之，實際分派之比率、數

額、方式及股數由董事會以

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

決議行之，並報告股東會。

董事酬勞實際分派之比率

及數額亦由董事會議定，並

報告股東會。 

本公司股利應參酌所營

事業景氣變化之特性，考

量各項產品或服務所處

生命週期對未來資金之

需求與稅制之影響，在維

持穩定股利之目標下，依

本公司章程所訂比例分

配之。股利之發放，其現

金股利部分不低於當年

度股息及股東紅利總和

之百分之十。 

一、原條文移至

第廿八條第

二項，並酌

作修正。 

二、增訂本條第

一項，依獲

利狀況之比

率分派員工

酬勞及董事

酬勞。 

三、增訂本條第

二項有關員

工酬勞及董

事酬勞實際

分派之相關

事宜由董事

會決議行之

，並報告股

東會。 

第廿八條 本公司每年決算如有盈餘

，於依法繳納營利事業所得

稅後，應先彌補歷年虧損，

如尚有盈餘，於提列法定盈

餘公積百分之十，並依法令

規定提列特別盈餘公積後

，連同上年度累積未分配盈

餘，作為可供分配之盈餘，

惟得視業務狀況酌予保留

一部份後，按全部股份平均

分派股東紅利，但遇增加資

本時，其當年度新增股份應

分派之紅利，依照股東會之

決議辦理。 

 

本公司每年決算如有盈餘

，於依法繳納營利事業所

得稅後，應先彌補歷年虧

損，如尚有盈餘，於提列

法定盈餘公積百分之十，

並依法令規定提列特別盈

餘公積後，連同上年度累

積未分配盈餘，作為可供

分配之盈餘，惟得視業務

狀況酌予保留一部份後，

按下列百分比分配之： 

一、股息百分之六十，按

全部股份平均分派，

但遇增加資本時，除

法令另有規定外，其

一、公司法修正

第235條，盈

餘分派不得

再有員工紅

利及董事酬

勞之項目，

另為簡化合

併股息及股

東紅利二項

目，爰修正

本條第一項

盈餘分派之

相關規定，

並刪除原第

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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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股利應參酌所營事

業景氣變化之特性，考量各

項產品或服務所處生命週

期對未來資金之需求與稅

制之影響，在維持穩定股利

之目標下分派之。股利之發

放，其現金股利部分不低於

當年度股東紅利之百分之

十。 

 

當年度新增股份應分

派之股息，依照股東

會之決議辦理。 

二、股東紅利百分之三十

三，按全部股份平均

分派，但遇增加資本

時，其當年度新增股

份應分派之紅利，依

照股東會之決議辦理

。 

三、員工紅利百分之四。 

四、董事酬勞金百分之三

，其分配辦法由董事

會決定之。 

員工紅利以股票配發時，

依董事會訂定之辦法

辦理。 

二、原第廿七條

條文移至本

條第二項，

並酌作修正

。 

第三十條 本章程經股東會議通過訂立

於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八月二

日，自呈奉主管機關核准之

日起生效，修正時經股東會

通過後生效。 

第四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一 o 五年六月十七日 

本章程經股東會議通過訂

立於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八

月二日，自呈奉主管機關

核准之日起生效，修正時

經股東會通過後生效。 

第四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

國一 o 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依規定增列本

次修正日期。 

    


